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頭條新聞A1 A3 廣達女接觸者176人全採陰
A4 勞動基金8年4弊 勞團抗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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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↓在野黨立委、黨團提案增訂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增訂校園供膳禁止含有乙型受體素或優先採

用國產豬牛，民進黨團以人數優勢表決未通過。圖為國民黨團舉標語表達訴求。  （相關新聞刊A2）（記者陳威穎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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